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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19-044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结果 

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本公司”或“东

方锆业”）第一大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核集团”或“转

让方”）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所持的全部东方锆业股份，即

97,210,8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6%。该事项涉及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变更。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股份转让协议》经有权机构履行相关

国有资产监管审批通过后生效。本次股份转让尚须经有权机构履行相关国有资

产监管审批，是否能够实施及具体的实施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本次股份转让尚须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当事人提出的股份转让

申请进行合规性确认，尚须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过户登记等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9 年 7月 5 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中核集团通知，中核集团拟通过公

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2019 年 7月 6 日，公

司披露了《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受

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 

2019 年 9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核集团通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称“国务院国资委”）已经同意中核集团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

让所持公司股份。2019 年 9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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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及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34）。 

2019 年 11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核集团通知，评审委员会对意向受让方提

交的受让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和综合评定，确定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龙蟒佰利”或“受让方”）为本次公开征集的最终受让方。2019 年

11月 8 日，中核集团与龙蟒佰利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相关

情况如下： 

 

一、 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龙蟒佰利是一家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上市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800173472241R 

股票简称 龙蟒佰利 

证券代码 002601 

成立日期 1998 年 8月 20 日 

经营期限 1998 年 8月 20 日至 2055 年 8 月 19 日 

住所 焦作市中站区冯封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 许刚 

经营范围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的生产、销

售；铁肥销售；硫酸 60 万吨/年的生产（生产场所：

中站区佰利联园区内）、销售（仅限在本厂区范围内

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硫酸）；氧化钪生产；设备、房

产、土地的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二、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协议各方当事人 

转让方：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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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标的股份 

转让方持有的 97,210,818 股东方锆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以下称“标的

股份”），占东方锆业总股本的 15.66%。 

（三） 股份转让价款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不得低于下

列两者之中的较高者：（1）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根据前款定价原则，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总价款

为 872,953,145.64 元（以下称“股份转让价款”），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为

8.98 元（以下称“每股价格”）。 

如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交割日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标的股份数量及每股价格、股份转让价款

应作相应调整。 

（四） 缔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1. 受让方应在本次股份转让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以下称“公开征集文

件”）规定的期间内将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缔约保证金（以下称“缔约保证金”）

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截至签署日，受让方已按照公开征集文件的规

定支付缔约保证金人民币 5,000 万元。 

2.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的 30%的款项（即 261,885,943.69 元）作为履约保证金（以下称“履约保证

金”）。为免疑义，受让方于本协议签署前支付的缔约保证金将自动转化为履约

保证金的一部分。 

3. 受让方应在本次股份转让经有权机构履行相关国有资产监管审批通过后

的 5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剩余 70%，即人

民币 611,067,201.95 元。在受让方支付完毕该等 70%的股份转让价款，且全面履

行本协议各项约定的情况下，上述第 2 条项下的履约保证金将自动转化为股份

转让价款的一部分。如果在转化为股份转让价款之后受让方发生违约行为，该

等款项视为自始未转化为股份转让价款。 

（五） 交割 

转让方应在收到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配合受让方向相关

部门提出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过户登记申请，包括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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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转让办理申请等。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就标的股份向受让方出具过户登记确认书时视为本协议

双方完成标的股份交割，过户登记确认书签发之日视为标的股份交割日。 

（六）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法人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经

有权机构履行相关国有资产监管审批通过后生效。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股份转让协议》经有权机构履行相关国

有资产监管审批通过后生效。本次股份转让尚须经有权机构履行相关国有资产

监管审批，是否能够实施及具体的实施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本次股份转让尚须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当事人提出的股份转让申

请进行合规性确认，尚须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

户登记等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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